河北省城乡规划编制研究中心

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根据工作需要，按照省有关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规定，现就河北省城乡规划编制研究中心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单位简介

河北省城乡规划编制研究中心隶属于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为财政定额定项补助的处级事业单位，主要承担服务省级规划管理与技术支撑的职责。业务范围包括：负责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和跨市域城镇体系规划的研究工作；负责城市总体规划评估报告和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近期建设规划备案后的技术审查；组织制定我省城乡规划技术规范和导则；承担城乡规划课题研究及咨询、评审等相关技术工作。

二、招聘原则和方法

坚持德才兼备，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实行公开招聘，择优聘用。

按照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有关规定，本次招聘由省城乡规划编制研究中心自行组织，采用考试和考核面试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三、招聘条件及岗位专业、人数

（一）基本条件

1、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品行端正，有较强的敬业精神；

2、身体健康，年龄在35岁以下（含35岁）；

3、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者在职研究生毕业（本科学历须为全日制、且专业一致）、有3年以上规划设计单位或知名学术研究机构工作经验、并有一定的工作业绩和技术成果；

4、具备相应专业执业资格者优先考虑。

（二）岗位专业及人数
1、经济地理或区域规划及相关专业1名；

2、城市规划专业1名。

四、报名及资格审查

报名者可采用发电子邮件或信件邮寄的方式报名。报名时需填报《河北省城乡规划编制研究中心招聘人员报名表》（贴照片），并提供本人身份证、本硕学历（学位）、职称、执业资格等相关证书的复印件和主要作品（含论文、专著、规划设计项目）简介。

报名人员资格审查由招聘单位会同有关部门进行，并及时通知报名人员。

五、考试和考核面试

考试内容为招聘岗位所必需的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专业知识、业务能力和工作技能。

考核面试人选按本岗位专业的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名，在达到招聘单位用人要求的基础上，以岗位招聘数的1：3确定。面试前须提交身份证、本硕学历（学位）、职称、职业资格等相关证书的原件，由招聘单位进行资格复审，复审合格者进入面试。考核面试由有关领导和专家组成评委会进行。
考核面试结束后，招聘单位按照应聘人员总成绩（考试成绩×60%+面试成绩×40%）由高分到低分顺序，择优确定拟聘用人员。
考试和考核面试时间、地点由招聘单位另行通知。

六、体检

        对拟聘用人员组织进行体检。体检由招聘单位参照《河北省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的规定进行。拟聘用人员体检不合格的，按照总成绩由高分到低分的顺序依次递补。

七、公示及聘用

     拟聘用人员名单在河北建设网（http://www.hebjs.gov.cn）公示7日，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可确定为合格人选，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备案后，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聘用手续。

八、报名日期、地址及联系方式

报名截止日期：2010年1月10日。
报名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路501号省城乡规划编制研究中心（邮编：050051）

联系电话：0311-87805213

E-mail： hebbyzx@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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